附件：
2020年度浦江镇质量管理绩效评估任务分解表

	序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单项
分值
	考核要求
	责任单位

	一
	组织领导
	1、完善质量工作机制，成立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组长的质量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牵头部门和成员部门及专职人员，落实专项经费。
	2分
	发布成立或调整质量工作领导小组的正式文件，明确街镇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落实牵头部门和成员部门。落实街镇质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人员、牵头部门质量工作专项经费，经费中至少包含政府质量奖培育及质量工作宣传两项内容。编制成员部门工作联系册。
	经发办

	
	
	2、召开质量强镇（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区域质量强镇（区）整体工作。
	3分
	每年召开不少于一次的专题质量强镇（区）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组长和全体成员部门负责人积极参加、无人缺席，会议内容紧扣质量强镇（区）工作。会议通知、会议签到、会议照片和会议纪要完备。
	经发办

	
	
	3、制定年度质量强镇（区）工作计划。
	2分
	依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实施方案》以及闵行区委、区政府《闵行区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推进质量强区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制定符合区域实际、突出区域特点的质量强镇（区）工作计划，目标明确、切实可行。
	经发办



	
	
	4、做好舆论宣传工作，营造质量强镇（区）良好氛围。
	4分
	考核周期内利用“5·10中国品牌日”、“质量月”等重要节点组织不少于2次的专题性质量宣传活动；通过宣传栏、电子屏、公益广告、微信、微博等多种形式和载体在区域主要道路、人员集中区域积极宣传闵行城市质量精神和本区域质量工作口号。
	全体成员单位

	二
	质量发展
	5、推广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提升辖区内各类组织和人员的质量管理水平和质量素质。
	6分
	有政府质量奖培育计划、有培育名单、能形成培育梯队，能主动针对培育对象推行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开展宣贯会、标杆企业学习会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广卓越绩效模式。
	经发办、市场所、农业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经济总公司

	
	
	6、围绕打响上海“四大品牌”及质量提升的工作要求，加快各类组织自主品牌建设，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分
	有辖区内企业自主品牌（“上海品牌”认证）培育计划、有培育名单、能形成培育梯队，结合区域重点产业、发动企业开展重点产品质量攻关活动，能积极组织开展形势多样的品牌宣传活动。
	经发办、市场所、农业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中心、经济总公司

	
	
	7、做好辖区内社区、校区等范围内的质量教育工作，提高全民质量意识。
	3分
	能够结合区域特点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质量教育活动，考核周期内能够自主开展针对不同对象的活动（中小学生、社区居民）每个对象至少1次。
	全体成员单位

	
	
	8、积极编写并上报牵头部门推动质量发展的工作信息与专报。
	4分
	考核周期内，及时编报质量工作信息，内容限于牵头部门质量工作开展、会议召开、活动组织等，全年不少于10篇；做好阶段性质量工作亮点梳理，总结工作经验，编写工作专报，全年不少于2篇。信息报送要注重时效性，并附照片。
	全体成员单位

	三
	质量安全
	9、区域产品质量水平
	5分
	参照区食药安委对街镇（工业区）考核结果
	镇食药安办、市场所

	
	
	10、区域工程质量水平
	5分
	参照区建管委对街镇（工业区）考核结果
	规建办

	
	
	11、区域服务质量水平
	5分
	参照区经委对街镇（工业区）考核结果
	企业服务中心、经济总公司

	
	
	12、区域环境质量水平
	5分
	参照区生态环境局对街镇（工业区）考核分数
	环保办

	四
	质量特色
	13、围绕区域特点开展“一镇一品”特色质量工作。
	40分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决策部署，立足本区域产业特色和经济社会发展特点，聚焦区域内重点行业，运用质量工具和理念，开展质量提升活动，提炼“一镇一品”特色工作。工作有计划、有总结、有特色、有实效并能形成长效机制。
	经发办及相关申报单位

	工作得分（满分90分）

	五
	扣分项
	14、考核周期内辖区发生特种设备事故的：无人员死亡事故每起扣1分（最高3分），有人员死亡事故死亡1人扣2分（2人以上扣3分）
	市场所、安委办

	六
	加分项
	15、考核周期内积极推广区政府质量奖，辖区内经孵化、培育的组织或个人获得各级政府质量奖荣誉：有申报组织或个人的加0.1分/项，有进入资料评审阶段的组织或个人加0.2分/项，有进入现场评审阶段的组织或个人的加0.5分/项；获区长质量奖银奖加1分/项，区长质量奖金奖加1.5分/项，上海市政府质量奖加2分/项，中国质量奖加2.5分/项；以上各项以申报组织或个人最终评审结果为加分依据，以上各项累计加分封顶3分。
	经发办、企业服务中心

	
	
	16、考核周期内新增各类质量工作相关项目的：新增创建各级标准化示范项目的加0.1分/项，新增验收成功的市级标准化示范项目的加0.5分/项、国家级的加1分/项；积极参与闵行区区级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加0.5分；新增获批创建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区的加0.5分，新增创建或复评成功的上海市诚信计量示范社区的加1分；新增经孵化、培育的组织获得“上海品牌”认证的加0.5分/项；以上各项累计加分封顶3分。
	经发办、市场所、相关申报单位

	
	
	17、考核周期内质量信息报送积极的：工作信息报送全年超过10篇的，每多一篇加0.1分；工作简报报送全年超过2篇的，每多一篇加0.5分；报送与质量工作相关的新媒体信息（在基层政府微信公众号或今日闵行和其他市级媒体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信息）的，每报送一篇加0.2分，以上各项累计加分封顶2分。
	全体成员单位

	
	
	18、考核周期内受区质量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表彰的：因质量工作积极参与、配合度高，受到区质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表彰的加1分/次（封顶2分）。
	全体成员单位

	区领导评价（满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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